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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以嘉兴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为例 

蔡鑫宇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对嘉兴市28家公益性社会组织调查发现，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培育和发展中面临着组织建设有待完善、

组织活动缺乏支持、自身能力建设有待加强和组织公信力有待提升的问题。提出了应从自发行为到政府主导、从自

我探索到组建专业团队、从双重监管到有序监管、从自生自灭到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策略，为各地公益性社会组织

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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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标志，［1－2］近年来，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不断发展，上海、

北京、广州等一些大城市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这些组织在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3］同时，越来越多的境外公益性组织也逐渐参与到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凭借其发展优势、成熟的管理体系、完善的

组织架构，成为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相比之下，我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起步较晚，对于资源的获取能力远不如

境外公益性组织，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地级市，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问题，自身生存与公民认可也

面临诸多困境与难题。 

本文以嘉兴市民政局登记在册及正在嘉兴市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培育的 28家公益性社会组织为主要调查对象，对其公益性社

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进行研究，从中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机制，为促进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一、嘉兴市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状况 

2012年，嘉兴市民政局成立了专门的管理部门——嘉兴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尝试解决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采取“政府资金支持、专业团队管理、社会组织受益”的运作模式，孵化嘉兴市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和群众生活类社会组

织。为初创期、草根性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免费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职业培训、信息共享、项目扶持等基本服务，同时，为入驻

机构免费提供资源拓展、财务托管、法律服务、协助注册、管理咨询、成长评估等拓展孵化服务。 

截至目前，嘉兴市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共培育出3批、28家社会服务机构，具备优良的社会组织孵化器功能，主要涉及教育、

社会服务、养老、卫生、文化、农村发展、职业培训、生态环境、法律和工商服务业。其中学术性组织有12家，行业性组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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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专业性组织5家，而联合性组织仅有1家(见图1)。虽然嘉兴市在政府资金支持、专业团队管理、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组织建设有待完善、组织活动缺乏支持、自身能力建设有待加强及组织公信力有待提升等一些问题。 

 

二、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面临的困境 

(一)组织建设有待完善 

调查发现，目前嘉兴市仅有16家公益性社会组织符合规范要求，另有12家机构登记在册的从业或执业人员有的只是挂职而

已，仅承担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长期从事公益活动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不足1/4，由此造成许多公益性社会组织活动存在设计

缺陷、项目缺乏创新(见表1)，导致开展的公益性活动与预期相差甚远，公众认可度低，进而影响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表 1公益性社会组织内成员参加活动情况 

活动形式 0次 1～4次 5～12次 12次以上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0 12 1 0 

宣讲会 0 12 1 1 

文娱体育活动 3 11 0 0 

会议培训、参观考察活动 0 15 0 3 

其他公益项目 1 6 0 0 

 

数据来源:嘉兴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备案 

(二)组织活动缺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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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缺乏物质资源支持。调查发现，目前只有17家公益性社会组织有固定的场所;8家无固定场所，主要靠临时租用场地开

展活动;另有3家因为缺少场地和资金无法开展活动。固定资产也仅有电话、电脑、办公桌椅、打(复)印机、传真机、办公耗材

等，很少有如汽车等大件资产，尤其是筹建中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二是缺乏资金支持。目前，嘉兴市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企业资助，组织投资收益和会费次之，

基金会和个人捐助占极少部分。由于目前政府补贴的资金非常有限，导致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较难维持，这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其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是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目前，嘉兴市现有公益性社会组织中有专门法律咨询机构的仅11家，另外17家没有专门设立法

律咨询机构。由此造成公益活动一旦出现法律纠纷无法及时维权。 

(三)自身能力建设有待加强 

组织能力建设是保障其自身良好运行的基石，是承接政府项目的基础。目前，嘉兴市绝大部分公益组织由于自身能力不足，

在承接政府项目、开展公益活动时都要依靠政府、企业的支持，缺少独立自主的能力。 

(四)组织公信力有待提升 

公信力是社会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体现了组织的诚信度，是其筹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但调查发现，目前

公众对公益性社会组织募集的资金和物资的使用及监督情况普遍存在质疑。导致一些公益活动较难开展或中途夭折。 

三、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策略 

(一)从自发行为到政府主导 

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4］嘉兴市民政局委托专业管理咨询公司全面策划与监管整个公益性社会

组织的培育发展工作。目前，中心培育的组织无论是从组织定位、发展路径、组织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还是活动的开展，都

在科学有序的轨道上运行。 

另外，政府在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必须找准发力点，精准支持，为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支持，主要包括:

办公设备、项目扶持、信息共享、财务托管、能力建设、资源对接、管理咨询、注册辅导、法律服务和场地支持。同时，要充

分发挥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5］建立合理的资金管理机制，推动公益性社会组织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方

向进行。 

同时，政府要加强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研究。公益性社会组织都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主要为困难群体、

问题群体、弱势群体及其他有需要的群体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其运营资金有限，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目前，国家的税收

优惠政策极其有限，如何让公益性社会组织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创造条件是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从自我探索到组建专业团队 

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从培育初期到发展至今已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境外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相

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借鉴境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组建专业团队，形成一套完整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体

系(见图 2)就非常有必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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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双重监管到有序监管 

监管有序、管而不死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保障。政府既要大力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又要建立灵活有序的

动态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民间公益性社会组织实行双重负责的登记管理制度，公益性社会组织既受主管部门的领导，又受民政部门的

监督管理。双重管理体制强化了民间组织的准入条件，同时也将一部分公益组织拒之门外。为解决这一问题，嘉兴市民政局因

地制宜采取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注册制度，尝试开展无主管部门社会组织的登记工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开创绿色通道，杜绝多

头领导，但同时对监管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加强机构的制度建设，完善理事会、监事会等各项组织机构，建立健

全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继续探索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及服务评估办法，积极构建以公益目标为导向、内部激励机制完善、外

部监管制度健全的规范合理的运行机制。［6］ 

(四)从自生自灭到政府购买服务 

公益性社会组织承担着政府部分的公共服务职能，这部分的支出应当由政府买单。［7］政府根据当地实际需要确定优先购买

服务的领域，科学测定购买服务的资金规模。据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在42个国家进行的非营利性组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结果显示，

非营利性组织的平均收入来源结构为:服务收费占49%，政府资助占40%，慈善捐助占11%。［8］在我国现行部门预算财政体制下，

建议财政部门设置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预算科目。［9］当然，购买服务的流程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严格按照采购和委托程

序，执行竞争性和支持性采购，由政府主管部门与受托方签订权利义务明晰的购买服务合同。 

另外，公益性社会组织要积极、主动地与当地报社、电视台、网络等媒体进行合作，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内容，采用

召开新闻发布会、座谈会以及组织社工开展公益、文体活动等方式，［10］大力宣传公益事业的方针和政策，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对

公益事业的认同感，积极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性社会事业。 

四、结语 

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在为公益事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承担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公共职能，因此还需要

“三明”准则加以规范。首先，目标要明确。弄清何为公益性?必须对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定义，清楚其义务，明确其职责，这

样才能真正发挥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作用。其次，过程要透明。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后，监管要严格。制定合理的

外部监管制度，做到控而不死，使公益性社会组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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